附件：

湖北省机动车辆保险投保提示

尊敬的消费者：

为维护您的合法权益，湖北保监局请您在投保机动车辆保险时，注意以下事项：

（一）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财产保险公司营业机构，都具有车辆保险经营权。其中，外资财产保险公司营业机构只能经营商业车险业务，不能经营交强险等强制性保险业务。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具有保险代理、保险经纪、保险兼业代理资格的中介机构，以及持有《保险代理从业人员基本资格证书》的个人保险代理人都可以代理销售车险业务。

（二）每辆机动车只需投保一份交强险，不能投保多份交强险。但交强险保障有限，要想获得充足保障，请您自由选择投保商业车险。

（三）请您在签订保险合同前认真阅读交强险及商业车险条款，特别要关注条款中的保险责任、责任免除（除外责任）、投保人义务、赔偿处理、免赔率或者免赔额等内容。您在投保时应如实填写投保单，在投保单上签名或盖章确认，并向保险公司如实告知重要事项（如机动车的种类、厂牌型号、号牌号码、使用性质等），并留下真实的联系方式。

（四）您在办理完投保手续和交纳保费后，请及时索要并认真核对交强险及商业车险保单正本、交强险标志、保险卡和保费发票等重要单证。

（五）出现下列三种情况之一，您可以要求解除交强险合同：1.被保险机动车依法被注销登记的；2.被保险机动车办理停驶的；3.被保险机动车经公安机关证实丢失的。除此之外，您不得要求解除交强险合同。交强险合同期满，您应当及时续保，并提供上一年度的保险单。

（六）被保险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后，请及时报案。保险公司自收到赔偿申请之日起，应在1日内书面告知您需提供与赔偿有关的证明和资料；自收到您提供的资料之日起5日内确定是否属于保险责任，并将核定结果通知您。对不属于保险责任的，保险公司应当书面说明理由；对属于保险责任的，保险公司应当在与您达成赔偿保险金的协议后10日内，赔偿保险金。

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北监管局

以上内容本人已认真阅读并详细了解。

投保人签名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
代办人签名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

日             期：              

备注：请投保人或代办人签名后与投保单一起交保险公司存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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